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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5 届毕业生就业“百日冲刺”行动
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和湖南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做好高

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决策部署，抢抓促就业工作冲刺关键期，加快

完成 2025 届毕业生就业目标任务，学校决定组织开展 2025 届毕

业生就业“百日冲刺”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行动时间

2025 年 6 月—8月。

二、行动目标

实现 2025 届毕业生就业形势整体稳定，就业质量有所提升，

毕业去向落实率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，确保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

100%得到就业指导，顺利就业，有就业意愿的困难家庭毕业生

100%得到就业帮扶，实现就业。

三、参与对象

全体教职员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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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行动方案

1.深化“访企拓岗促就业”专项行动，提高岗位利用率。各

学院要结合高校书记校长“百城千园访企拓岗”行动，开展“访

市拓岗”“访县拓岗”“访园拓岗”，主动对接地方产业需求和

“两重”“两新”政策落地，挖掘更多就业机会。要以学科专业

点为单位，结合毕业生就业需求开展有效访企拓岗。要以岗位利

用率考核“访企拓岗”成效，组织学生一起走访，邀请走访单位

进校招聘。鼓励跨学院结合学科专业布局和企业用人需求，积极

组织开展集中走访。走访的企业要及时邀请入驻云就业平台，发

布岗位信息，来校开展招聘活动，招录学校毕业生。原则上，新

签订就业基地建设合作意向书的单位和就业基地挂牌单位至少要

招录一名 2025 届毕业生。

2.加快组织各类招聘活动，提升招聘活动实效。各学院一是

要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，千方百计汇聚岗位资源，创造

条件主动邀请用人单位进校招聘。2025 年新增走访用人单位要至

少邀请来校开展或参加一次招聘活动。二是要严格落实招聘会“备

会制度”，通过会前动员、会中指导、会后跟踪，“一对一”指

导、“点对点”推荐等方式，进一步提高企业招聘岗位熟识度、

学生指导服务精细度和岗位供需匹配精准度。学院领导班子成员、

专任教师、班主任、辅导员都要联系几个毕业生，领着到选定的

招聘会展位上重点推荐。招聘会后对毕业生跟踪指导，帮助其顺

利就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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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健全困难帮扶机制，精准做好困难帮扶。各学院要切实加

强困难毕业生群体就业帮扶，落实“一人一档”“一人一策”精

准帮扶要求，帮助有就业意愿的四类困难毕业生群体实现 100%就

业。要安排专项经费面向困难毕业生群体开展至少 1场有针对性

的就业指导培训，提供有温度的就业服务。对每一位困难毕业生，

要至少开展 1次单独咨询，2 次简历诊断，3 次谈心谈话（包括政

策解读、就业指导、心理辅导等），3 次有效岗位精准推荐，组

织参与 3 次就业促进活动。从发文日起，每天要实时更新“湖南

省高校困难毕业生群体就业帮扶平台”帮扶台账并确保真实准确。

学院领导班子成员要对本院困难毕业生实行分班级负责制，明确

班主任、辅导员、专任教师的帮扶责任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

实，实现困难毕业生群体 100%就业的目标。

4.加强就业进展监测，提升就业监测工作质量。各学院要认

真落实毕业去向登记制度，准确把握就业监测指标，严格审核毕

业生就业材料和去向信息，规范做好毕业去向登记，确保数据真

实准确。要加强信息填报分类指导，面向毕业生开展信息填报规

范专题培训，帮助学生熟悉去向登记政策流程、解答问题咨询。

要严格执行“四不准”“三不得”规定，分级开展就业监测数据

自查。学校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，将依法依规严肃追责

处理。从发文日起，每个工作日 17 时前督促毕业生及时登记去向

信息，实现去向落实一人、登记一人。确保绝大部分毕业生在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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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前能够落实毕业去向，确保全部毕业生离校前完成毕业去向登

记，确保落实毕业去向毕业生 100%完成毕业去向确认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压实工作责任。各学院要把毕业生就业摆在突出重要位置，

列入学院党委会、党政联席会重要议题定期研究推进，建立健全

院长、书记亲自部署、亲自指导，分管副书记靠前指挥、统筹协

调的工作机制，推动逐级压实工作责任。校领导要加强联系学院

的工作督促指导，每周至少一次了解联系学院就业工作进展情况，

确保行动取得实效。学校实行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情况约谈制度，

6-7 月，按周通报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进展，7-8 月，按日通报毕

业生毕业去向落实进展。分管就业工作副校长将约谈工作推进不

力、进展缓慢且当次通报排名后三的学院分管副书记，连续三次

被副校长约谈的学院，校长将对其院长书记进行约谈。

2.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学院要加强就业政策宣传，收集整理国

家、湖南省和长沙市的就业创业相关政策，采取各种形式加强宣

传和解读。要大力宣传党和政府对毕业生的关心关爱、对就业工

作的高度重视，加力宣传学校学院全力拓资源、优指导、强帮扶、

促就业的举措和成效，持续开展就业典型案例和毕业生就业创业

典型人物总结宣传。要为目前未就业的学生指定指导帮扶责任人

（包括但不限于行政人员、辅导员、专业教师等），实行“一对

一”或“一对多”的指导帮扶责任制，确保全体教职员工、热心

校友都能积极参与到毕业生就业工作中，形成全员促就业的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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氛围。

3.加强风险防范。各学院要严守数据安全底线，严格控制涉

就业数据知悉范围。严禁使用微信、QQ 等即时通讯工具传输涉就

业数据相关文件，防止信息泄露引发舆情。要严格落实校园招聘

“三严禁”要求，积极营造公平就业环境。要加强毕业生心理健

康教育和人文关怀，密切关注毕业生就业压力大引发过激行为的

问题。要加强毕业生就业安全教育活动，及时发布求职预警信息，

加大防电信诈骗宣传，帮助毕业生防范求职风险。

4.落实激励政策。学校将对就业工作落实到位，毕业去向落

实率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，就业考评综合排名前三位的学院给予

10 万元奖励，综合排名四至十位的学院给予 5万元奖励，综合排

名十位以后的学院给予 3万元奖励；对就业工作落实不力，就业

考评综合排名后三名且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的学

院，院领导班子成员原则上在考评结果公布后一年内不得提拔重

用、评先评优。奖励分配应遵循以奖促建的原则，坚持向对毕业

生就业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倾斜，确保激励机制科学有效。

湖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

2025 年 6月 18 日

湖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6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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